
当事人：西藏圣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0646632411
住所（住址）：拉萨市八一路世邦国际花园1幢3单元9层

17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苏俊飞

身份证件号码：130727198302170018
（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6月25日我局接到西藏自治区

地方金融管理局《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关于提请将“失联”

“空壳”地方金融组织内含有地方金融属性字样市场主体列

入异常经营名录或吊销的函》，得知该经营主体疑似“失联、

空壳企业”。我局对西藏圣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立案调

查。经执法人员核查，西藏圣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涉嫌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名录，且执法人员通

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多次现场核查均无法取得联系。

（案件事实）经查，当事人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第八条“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

度年度报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二十四条“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

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

更登记”的规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内资企业基本信息

查询单，证明该公司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2023年度、2024

年度年报。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西藏）西藏圣华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公示截图，证明该公司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

2023年度、2024年度年报已列入异常名录。

3.两次通话记录，分别于7月1日、7月30日与登记的联

系电话通话，证明不是登记的法定代表人。

4.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表（7月11日），

证明现场核查后，注册地址无此企业。

5.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表（7月16日），

证明现场核查后，注册地址无此企业。

（行政处罚告知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
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因当事人无法联系，我局于10月

10日在西藏商报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刊登《西藏自

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拟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的公告》，截至11月 17日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

见、未申请听证。

（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本局认为，当事人连

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

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应依据《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吊销营业执照。

（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因当事人通过登记场所无法

取得联系，案件调查过程中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规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鉴于当事人行为未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经综合考量，决定给予一般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八条“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

报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

条“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

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

记”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

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决定处

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救济途径和期限）如对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自

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自治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依法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 11月17日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藏 市监处罚〔2025〕20 号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西藏圣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西藏星慧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华昌融资租赁（中国）有

限公司拉萨分公司：
我局于2025年10月10日在西藏商报A08版面发布《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拟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听证告知的公告》，公告期届满，当事人未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未申请听证。现决定对以上三家经营主体作出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
决定，予以公告。

附件：1.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藏市监处罚〔2025〕20号）
2.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藏市监处罚〔2025〕21号）
3.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藏市监处罚〔2025〕22号）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17日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藏 市监处罚〔2025〕21 号

当事人：西藏星慧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MAE6KNJK47

住所（住址）：拉萨市蓝天路尼威小区1单元1楼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铃

身份证件号码：540102197311181511
（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6月25日我局接到西藏自治区地方

金融管理局《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关于提请将“失联”“空壳”地

方金融组织内含有地方金融属性字样市场主体列入异常经营名

录或吊销的函》，得知该经营主体疑似“失联、空壳企业”。我局对

西藏星慧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展立案调查。经执法人员核查，西

藏星慧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名

录，且执法人员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多次现场核查均无

法取得联系。

（案件事实）经查，当事人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八条“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场主体

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

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内资企业基本信息查询单，

证明该公司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报。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西藏）西藏星慧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公示截图，证明该公司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2023年度、

2024年度年报已列入异常名录。

3.6月25日我局接到案件后，于7月1日第一次与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张铃通电话，电话沟通记录证明①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②

已与原房东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现不在登记的住所，

4.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表（7月11日），证明

现场核查后，注册地址无此企业。

5.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表（7月16日），证明

现场核查后，注册地址无此企业。

6.7月31日，第二次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铃通电话，电话沟

通记录证明①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②确实未按规定报送年报③

其本人不在本地，同意执法机关以公告方式送达相关文书。

（行政处罚告知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复核以及
采纳情况和理由）我局于10月10日在西藏商报和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门户网站刊登《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拟吊销企业

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听证告知的公告》，截至11月17日当事人未提

出陈述、申辩意见、未申请听证。

（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

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应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第十八条吊销营业执照。

（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因当事人通过登记场所无法取得

联系，案件调查过程中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从

轻或减轻情节，鉴于当事人行为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经综合考

量，决定给予一般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

条“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场主体变更

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

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

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

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

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决

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救济途径和期限）如对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

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

法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17日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藏 市监处罚〔2025〕22 号

当事人：华昌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MA6T37LG49

住所（住址）：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蔡村加冲组城投二手

车交易市场行政楼204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胥文

身份证件号码：321002198310247311
（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6月25日我局接到西藏自治区地

方金融管理局《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关于提请将“失联”“空

壳”地方金融组织内含有地方金融属性字样市场主体列入异常

经营名录或吊销的函》，得知该经营主体疑似“失联、空壳企

业”。我局对华昌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开展立

案调查。经执法人员核查，华昌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拉萨

分公司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名录，

且执法人员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多次现场核查均无

法取得联。

（案件事实）经查，当事人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八条“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场主体变更

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

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内资企业基本信息查

询单，证明 该公司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

年报。

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西藏）华昌融资租赁（中

国）有限公司拉萨分公司公示信息截图，证明该公司连续2年

未按规定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年报已列入异常名录。

3.三次通话记录，分别于7月1日、7月30日及8月7日证明

无法取得联系。

4.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表（7月11日），证

明现场核查后，注册地址无此企业。

5.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表（7月16日），证

明现场核查后，注册地址无此企业。

（行政处罚告知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
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因当事人无法联系，我局于10月10

日在西藏商报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刊登《西藏自治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拟吊销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的公告》，截至11月17日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申请

听证。

（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本局认为，当事人连续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

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应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

行条例》第十八条吊销营业执照。

（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因当事人通过登记场所无法取

得联系，案件调查过程中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

的从轻或减轻情节，鉴于当事人行为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经

综合考量，决定给予一般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

八条“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场主

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

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依

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

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

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

报送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

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救济途径和期限）如对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以自收
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
依法向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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